
研究日常環境的構成
Studying the Composition of Ordinary Environment

文／王明蘅 《形式與規則》這本書是分析日常生活環境的構造。時間上跨越

了上世紀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一系列研究。內容上包含了不同層級

的人造環境、有建築、村落、街廓、城鎮，以及都市。研究的課題主

要是空間的形式，研究的結果是以「規則」的形式來表達。

一. 理論的硬核
日常環境指的是以居住為主的空間，因為住居本來就是任何人造

環境中的主體。首先日常環境有個主要特質，就是層級現象。在都市

中有分區；在分區中有街廓；在街廓中有建築；在建築中有居室。這

些不同層級的環境似乎是理所當然的事，但是何以會有這種現象，卻

並不是一目了然的事。從單獨的一棟房子到一個都市的形成，並不是

只有房屋數量的累積與增加就可以的，還需要安排另外的一些元素，

才能使數量的增加可以形成有意義的空間。就像樹葉的增加並不自然

地形成一棵樹，還需要具備樹枝與樹幹這樣的元素才行。而且，還不

只是有必要的元素就夠了，更需要彼此之間有一定的組織關係。樹

葉、樹枝、樹幹的任意堆砌並不構成一棵樹，就像文字的隨意放置並

不構成句子一樣。它們都需要某種結構，才能使其形式得以成立。

這種觀察看似天真，卻有新意。因為它使我們注意到構成性的事

物，不論是自然的或人造的，都有「形式結構」的現象，由此而開展

了一個廣闊的領域值得深究。這本書正是從這個角度所進行的初步試

探。由於是試探性的，所以在方法論上的思考，有時遠比研究的結果

更有意義。書中每一章的開始，對於不同的研究對象都會討論其相關

的觀念與方法。但在集結成冊時，則有超越個別主題的研究方法問題

需要說明，這是緒論的目的。

特別突顯「方法論」做為討論的課題，基本上是屬於專業哲學家

的工作。由於我的學術背景，並不須要對這種課題進行抽象的辯論。

我願意，甚至覺得必須，說的是屬於立場與觀點的檢討。這些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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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是在學生或同仁的質疑中出現，因此是較為

零碎的。保持這種「零碎性」一方面是因為我沒

有專業哲學家的壓力需要將它們系統化。另一方

面，一個正在開拓而未成熟如「常規學科」的領

域，並不需要任何一種嚴然不可變動的方法論。

雖然不需要徵召一個完備的方法論，由於課

題是學術性的，仍然應該提供一定程度的思辯體

系。對於研究日常環境構成這樣的課題，可以進

行的方式與已經進行的方式都非常多，為什麼這

種普通課題「值得」這本書中所採取的不普通方

式？這樣的問題，是任何一位或一群研究者，對

於任何一種課題準備進行另闢蹊徑的探討時必須

面對的。

原則上，有三個相關的提問是方法論的思考

起點，也是反省的終點：

·所採用的方法是否有效？

·對何種目的而言，這樣的方法是有效的？

·在什麼樣的意義之下，這樣的目的是值得追

求的？

這些提問，所觸及的正是研究觀點的問題，

或者說是關於「研究章程」的問題（Research 

Program）。這是借用哲學家Lakatos對於科學典範

的理解。他的「研究章程」想法基本上包含了一

組觀念「硬核」，以及依此而生產出來的「輔助

性假說」。二者互為表裡，形成一個強緊的理論

構造，如骨肉之依附關係。換言之，如果一個理

論的觀念硬核改變了，所有生產出來的定理與定

律都會失去其「輔助性假說」的地位，而變成不

相干的碎片。假設某一「常規科學」的世界觀認

為，例如，臺灣的高速公路上車行速度與大陸烏

魯木齊的突然大雨是無關的。（研究者永遠有自

由決定選用什麼樣的世界觀）如果不接受這種因

果關係的世界觀，一如「混沌」理論所認為的，

則所有的現象都可以與所有的其他現象有關。那

麼該常規科學已建立的定理與定律，在「混沌

觀」之下，並不一定有效。質言之，不同的「研

究章程」是沒有成果互換的可能性，就像蘋果的

肉不能長在胡桃的核上一樣（只一個邏輯上的比

喻，不是生物學上的可能性）。Kuhn所辯論的科

學革命，是指典範的競爭與選擇，而不是直線式

累積的成果。而典範的背後都有某種世界觀。

如果這樣繞圈子式的說明有幫助的話，這

本書所代表的研究是有種「換核」的意謂。這裡

的硬核，就是認為在人造的日常環境中有「形式

結構」這種東西存在。在知識論上更明確的說法

是，我願意用形式結構這樣的方式來進行環境構

成的研究。若能建立它，它就存在。形式結構是

否「存在」，並沒有本體論上的意義，只有知識

論上的意義。理論本來就是個「人造物」，它的

恰當性，一方面只與經驗證據有關，而與所謂的

「最終真理」無關。另一方面，正因為是人造

物，所以必與人為之意義有關。我不認為需要費

心力去辯論「有沒有」這種東西，而應該問：如

果事情被如此看待，或知識被如此建立了，能夠

成就什麼樣的意義？！

二. 理論的效能指標
在進行理論性的說明時通常會面對兩個問

題：

·研究的對象是什麼？

·對於所選的對象希望建立什麼樣的知識？

我無意研究日常環境中所有的事，而只關注

於所謂的「形式結構」。而所建立的知識則是可

檢驗的 註2。長遠來看，對於實質環境形式結構的

研究，應該發展出一個關於形式的描述理論。也

就是對於任何一個給予的組成形象F，及其構成元

素E而言，此一描述理論T，必須具備以下幾種能

力。

此一理論可解析形式的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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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F→S(F)

亦即這個理論T，對於任何一個給予的組合

形象，F，都能建立至少一個有效的形式結構，

S(F)。這個形式結構如若是有效的，即表示運用

給予的元素，E，依照結構所界定的規則，便能

生產出形象F。值得在此一提的是，對於F，是否

只有唯一的一個S(F)？首先應認識到，如果對於F

的解析方式不同，是會有不同的S(F)。元素E的選

擇在原則上是可以隨意的，只要有效能就好。其

次是，即使元素決定了，研究者仍然可以選擇不

同的參考點（如中心、角度、邊線或其他），來

描述元素間的空間關係，而形成不同的詮釋。但

是，一旦參考關係決定後，對於所給予的形象只

會有一個有效的空間關係及形式結構。這是因為

理論的封閉性，在一系列的選擇後，便不再開放

其他不同的選擇了。

此一理論可檢驗結構之真偽

T: {S1, S2, F}→{S1=S(F); S2=S(F)}

亦即如果給予兩種不同的形式結構S1及S2，

以及一個形象F，T必須能判斷究竟S1還是S2才是F

的形式結構？有時候，S(F)並非唯一的。故S1及S2

有可能對F而言皆是有效的，或皆是無效的。

此一理論可辨識類型

T: Fi(i ≥2)→{S(Fi)=S(Fj), i≠j}

亦即如果給予一組形象Fi，i≧2，T必須能夠

指出這些形象是否有相同的形式結構？如果具有

相同的結構，同構的這組形象可視之為同一家族

的成員。這種同一家族現象在日常環境中最常出

現的就是「類型」。由於類型普遍存在，而顯示

了形式結構確實存在，且值得探討。

此一理論有衍異的能力

T: {S0, E}→{Fi,j(E), i,j=1,⋯⋯, n；S0=S(Fi)=S(Fj), 

i≠j}

亦即對於某一給予的特定形式結構S0，以及

一組構件元素{E}，T必須能生產出一系列同構但不

一樣的形象F1、F2、⋯⋯、Fn。換言之，若能夠

生產出同一家族的成員。則此一結構S0代表的就

是此類型的構成規則。

此一理論可建立形式的規範

T: ｛S.F｝→｛E｝

亦即對於巳知的一個形式結構S，T可以知道

有哪些有效的元素{E}，這些元素可依形式構成規

則來生成多樣的｛Fi｝。即S：[E]→｛Fi｝。形式

結構會設定元素的性質及其組成關係，但不必限

定元素本身的樣貌。所以，針對給予的S而言，能

夠生產許多同構的形象。其外貌之不同，是因為

所選用的元素不同。許多類型常以不同的元素來

構成相同的空間形式。因此，形式結構可做為一

種規範環境的語言，依鬆緊不同的管制需要來設

定元素及組成關係，使得所生產出來的形象有不

同程度的自由與限制。

如果這五種目標都能達成，對於日常環境

的有關課題便有了一個可用的理論。實際上，只

要第一個目標能夠達成，則其它四個目標都能達

成。因為，只要能建立一個有效的形象結構，自

然可以評價一個給予的結構是否有效；也可以識

別給予的形象是否同構；也可以設定有效的元素

與組成關係以滿足結構的要求。因此，這五個目

標不是分離獨立的，而是相互蘊涵的。將它們分

別敘述的目的，在於顯示這樣的研究有清楚的課

題，以及多重的意義。

三. 週邊的機緣
研究日常環境形式結構的這種想法與方法且

稱之為環境構成理論或構成理論。前面已經對這

個理論的意圖做了輪廓性的描繪。換一個角度，

再說明這種理論在知識論上的一些相關議題。它

所要處理的是什麼課題？所不處理的又是什麼？

以及未來可以進一步發展，或與其他領域建立什

麼樣有意義的合作？

事物必須借由某種形式才能存在，什麼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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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多少決定了事物成為什縻，或是什麼。造物

（器皿，房屋，語言，社會體制）的本意就是賦

予事物一個恰當的存在形式。造型即是賦予形體

一個恰當的存在形式。構成理論是研究「造型與

造物」的原則，但它本身卻不宜視為是造型與造

物的原則，只不過是一種描述語言。

構成理論研究的重點在於「構成」上，由

此分析的對象基本上是「組成性」的形象。非組

成的形象只宜視為一個不宜拆解的整體，無構成

可言。而組成形象的元素，可以是一個給予的整

體，或本身也是一個組成性的形象，而又有其構

成元素，以此類推。選擇形象的「初始元素」，

是理論上的必要設定，但是否有真實的「最

初」？則不必深究。

所以，構成理論雖然處理的是關於形象如

何構成的課題，但必須注意兩點。第一，它不管

形象是如何「製造」出來的，如用什麼材料，方

法或思想。第二，它也不問形象確實是如何發生

的，如是什麼樣的歷史過程與社會條件。對於形

象的構成指的是空間關係的構成，而「時間」對

於形象構成的影響，將其視為外緣因素，亦即系

統外的限制條件，而不必在形式結構「系統之

內」來處理。這是研究「意願」上的決定，而非

世界的「本質」是如此或非如此。就像物理學家

研究物質的「質量」卻不必研究物質的「質感」

一樣，是意願問題，不是本質問題。而研究環境

中的「時間」課題，實際上只是在處理有關「變

化」的資料。事物如果有不同速率的變化，顯示

有「結構與填充」這樣的關係：較不變的是結

構；較常變的是填充。在變化中，形式揭露其構

成原則。

人造的形式必然與人為的目的有關。目的

時常反應在形式與使用者的關係上。有效的形式

必須能支持其使用，這種功能性或目的性的陳述

是會對形式的構成有相當的，但非絕對的影響。

要注意的是，這樣的陳述並不是對形式構成的描

述，而是對構成形式的限制條件的描述。其他諸

如造形的動機、意圖、以及表達等，也應作如是

觀。

理論性的工作基本上是臆測的成份大於觀察

的成份，而臆測必然是以觀察為基礎。從有限的

經驗中做超乎經驗的推想，然後檢驗與修正。如

果要建立的是這樣的一種知識，那麼在方法上它

必須是可檢驗的。如果失去了這個方法學上的立

足點，所做的研究便是另一回事了。而所成就的

知識，也是另外一種性質。

雖然討論環境形式時，一般習以為常的考慮

因素如思想、社會條件、歷史過程以及功能目標

等，皆被挪移到構成理論的研究硬核之外緣，但

這並不表示忽略了它們的重要性與關聯性。而是

因為方法論上的選擇。研究人的身體，沒有必要

非得同時研究人的靈魂。當然，靈魂與身體同時

研究也沒什麼不可以。在我看來，研究的對象與

範疇的選擇，永遠是種「無政府狀態」，也許這

就是「學術自由」的內在保障。

雖然研究者在出發點上有絕對的自由，但

是學術成果成為一個社會性的產品，與目的性的

作品，擺脫不了學術社群的規範與意義價值的質

詢。在這方面，是屬於知識論上的恰當性問題，

或是其效用性問題。對於構成理論的一些「自行

設限」，應該從這個角度來理解。這是種「策

略」上的安排，甚於是種本質上的認定。

對於策略性的安排，試著舉幾項以明之。

成熟的理論不是一蹴可幾的，必然得經過

許多階段性的試探。對於日常環境而言，概約可

以分成兩個大工作領域。其一是屬於各種環境層

級的形式結構，這正是構成理論的主題。另一是

屬於目的論的範圍，由於人造環境總是與人為目

的（不論何種目的）有關，因此會涉及到某種性

質的「設計理論」。或者說，設計理論可以做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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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成環境的解釋工具，以呈現環境是如何被「塑

造」出來的（包含了設計與生產）。設計理論一

般而言有兩個層面：一個是屬於群體的社會性規

範操作，另一個是屬於個體的內部心智活動。這

兩方面皆對形象的生成尋求解釋。不論提供了什

麼解釋，都應該回應環境本身存在的形式，才能

建立有效的「整合性」瞭解，否則個別的研究結

果可能仍然是個分封割據的局面。設計與形式的

研究可以同時分別進行但應該瞭解彼此在整體知

識中的相對位置。而界面問題與整合工作，應該

在個別的研究有了一定成果之後，才值得認真處

理。過早談整合通常是無的放矢。

進行構成理論的研究，必然得具體地面對

一些建成環境與一些人造形式。將這些環境與形

象的描述以一組規則的形式呈現時，規則所能描

述的當然不只是所觀察的例子，而是一群具有共

同特性的類型。同時，這組規則所包含的訊息，

也絕對不只是形體與空間上的關係，更涵蘊了文

化、社會，以及設計行為上的訊息。例如，如果

已建立了中國漢人的合院、中東回教的合院，以

及古代羅馬的合院三組不同的構成規則，分析其

中的異同，可視如文化基因的比對。這時，原先

擱置在構成理論硬核之外的各種文化因素便走向

了關注的前台。

更務實而言，可以看到另外的可能貢獻。第

一，構成理論要求如規則般明確的知識，在性質

上，如同人工智慧的專家系統知識。具有這種性

質（或品質）的知識，可以成為開發形式運算的

基礎。第二，對於形象的塑造者及實質環境的設

計者來說，此一理論所要求的明晰性，可使專業

者更能有效掌握形式風格的關鍵，及空間環境的

要素。第三，由於要求可檢驗性，所以研究結果

的品質是可以累積的。對環境研究及塑造的專業

者有直接的益處。益處為何，在本書每一章所探

討的主題下，都有相關的說明。實用價值其實已

經浮現在表面了。

結合環境研究與設計的想法，一直是我個人

多年來試圖進行的接壤工作。「沒有研究就沒有

設計」，曾是半世紀前國際性學術團體「環境設

計研究學會」的信念與方向。於今「設計是種研

究方式」則嘗試跨越二者間的界牆。實際上，這

道牆原本就不必存在，它只是學術界的陋習所堆

砌的。

最後，我想對這本書中個別主題的研究方

法，在技術層面做一簡單提要。在村落研究中，

是以「生產系統」的方式來描述形式生成的操

作規則。在街廓研究中，採用的是演繹系統，從

定義與基本假說進行推論。在城鎮研究中，援引

的是語法式的衍生機制。而在都市研究中，則是

轉借語意網路的構想，來呈現空間使用的關聯現

象。這些不同的嘗試，並沒有改變對於環境結構

的中心看法，那就是：除非形式是隨意的，否則

必有規則，不論以何種方式來表達。

而在規則之中所容許的自由，正是形式結構

最正確但卻常被忽略的意義。 

註釋：

1. 「研究日常環境的構成」一文是最近將修

訂出版的《形式與規則》一書中的緒論。對瞭解

「類型論」的觀念及方法當有助益。

2.依Popper的意思，可檢驗即表示這種知識是

可以被否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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